
深圳市坪山区体育竞赛及人才培养奖励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我区竞技体育水平，调动全区各业余

训练单位及体育工作者的积极性，鼓励优秀青少年运动员为区争

取荣誉，鼓励优秀教练员为国家、省、市培养输送更多的高水平

体育后备人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关于加强竞技

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体青字〔2017〕99 号）《坪

山区关于加快体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深坪府办〔2017〕4 号）

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参加市级及以上比赛竞技体育组和

学校体育组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坪山区注册运动员，非奥运争光项

目中为坪山区获得荣誉的运动员和获得奖励运动员的初始注册、

带训和培养、输送教练员（组）。其中运动员的初始注册、带训

和培养、输送教练员（组）必须在坪山区带训时间大于 12 个月。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的奖金，是指由本级财政预算安排用于

鼓励优秀运动员、初始注册、带训和培养、输送教练员（组）的

专项经费，为税前奖励。



第二章 体育竞赛奖励范围与标准

第四条 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竞赛项目中获得名次的奖

励标准：

金牌奖励 80 万元、银牌奖励 50 万元、铜牌奖励 30 万元、

第四名至第八名奖励 5 万元。

第五条 在全国青年运动会、广东省运动会竞赛项目中获得

名次的奖励标准：

金牌奖励 3 万元、银牌奖励 1 万元、铜牌奖励 0.8 万元、第

四名奖励 0.5 万元、第五名奖励 0.3 万元、第六名奖励 0.2 万元、

第七名奖励 0.1 万元、第八名奖励 0.08 万元。

第六条 在全国中学生运动会、深圳市运动会竞赛项目中获

得名次的奖励标准：

金牌奖励 0.8 万元、银牌奖励 0.4 万元、铜牌奖励 0.3 万元、

第四名奖励 0.12 万元、第五名奖励 0.1 万元、第六名奖励 0.08

万元、第七名奖励 0.06 万元、第八名奖励 0.05 万元。

第七条 在深圳市锦标赛、深圳市中小学生比赛竞赛项目中

获得名次的奖励标准：

金牌奖励 0.2 万元、银牌奖励 0.15 万元、铜牌奖励 0.1 万

元。

第八条 坪山区注册的运动员在亚洲运动会、全国运动会等

综合赛事上取得优异成绩，参照深圳市对参加亚运会、全运会相



关人员奖励方案的相关标准执行（详见附件），由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根据实际情况专题向区政府申请奖励。

第九条 非奥运争光项目在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办的

世界最高级别比赛（如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等）中获得名次

的奖励标准：

金牌奖励 3 万元、银牌奖励 2 万元、铜牌奖励 1 万元、第四

名奖励 0.6 万元、第五名奖励 0.4 万元、第六名奖励 0.3 万元、

第七名奖励 0.25 万元、第八名奖励 0.2 万元。

第十条 在全国体育大会、全国智力运动会竞赛项目中获得

名次的奖励标准：

金牌奖励 2 万元、银牌奖励 1.5 万元、铜牌奖励 0.8 万元、

第四名奖励 0.5 万元、第五名奖励 0.3 万元、第六名奖励 0.25

万元、第七名奖励 0.2 万元、第八名奖励 0.15 万元。

第十一条 在广东省体育大会、广东省智力运动会竞赛项目

中获得名次的奖励标准：

金牌奖励 1 万元、银牌奖励 0.8 万元、铜牌奖励 0.6 万元、

第四名奖励 0.4 万元、第五名奖励 0.25 万元、第六名奖励 0.2

万元、第七名奖励 0.15 万元、第八名奖励 0.1 万元。

第十二条 在深圳市体育大会竞赛项目中获得名次的奖励

标准:

金牌奖励 0.15 万元、银牌奖励 0.1 万元、铜牌奖励 0.08 万

元。



第十三条 前述条款未明确列举的竞赛项目，比照本章同等

级竞赛项目的标准给予奖励。

第三章 奖励办法

第十四条 市级竞赛项目，运动员依据成绩给予奖励：

（一）单项个人项目：按所获名次奖励标准的 50%累计计发。

（二）接力和单项团体项目：按规程规定上场比赛人数，每

人按名次奖励标准的 50%计发（实际参赛上场人数低于规程规定

上场比赛人数的，以实际参赛上场人数为准）。在决赛阶段只参

加预赛的运动员，按该项目最终名次奖励标准的 25%计发，如人

数超过两人，按两人上限计发奖金均分。

（三）球类集体项目：主力队员（按上场比赛人数）的奖金，

每人按奖励标准的 50%计发；非主力队员每人以主力队员奖金的

25%计发。

第十五条 省级及以上竞赛项目，运动员依据成绩给予奖励：

（一）单项个人项目：按所获名次奖励标准的 60%累计计发。

（二）接力和单项团体项目：按规程规定上场比赛人数，每

人按名次奖励标准的 50%计发（实际参赛上场人数低于规程规定

上场比赛人数的，以实际参赛上场人数为准）。在决赛阶段只参

加预赛的运动员，按该项目最终名次奖励标准的 25%计发，如人

数超过两人，按两人上限计发奖金均分。



（三）球类集体项目：主力队员（按上场比赛人数）的奖金，

每人按奖励标准的 100%计发；非主力队员每人以主力队员奖金

的 50%计发。

（四）双计分运动员、协议计分运动员、其他地区输送和交

流到我区运动员的奖励，按第十五条（一）（二）（三）款规定

标准的 50%计发。

第十六条 市级竞赛项目，教练员（组）的奖励按照以下标

准计发：

（一）单项个人、接力和单项团体项目：主教练（或带训教

练员）按所带训运动员获得名次奖励标准的 40%累计计发。

（二）球类集体项目：主教练（或带训教练员）按所带训运

动员获得名次奖励标准的 40%计发。

（三）助理教练（以正式任命文件为准）的奖金，按主教练

（或带训教练员）奖金的 60%计发。

（四）教练员在同一项目中，只能为主教练（或带训教练）、

助理教练中的一个职务，不能同时申请两个及以上职务的奖励；

初始注册教练、主教练（或带训教练）和直接输送教练可以是同

一人，可以同时申请初始注册教练、主教练（或带训教练）和直

接输送教练奖励金。

第十七条 省级及以上竞赛项目，教练员（组）的奖励按照

以下标准计发：



（一）单项个人、接力和单项团体项目：主教练（或带训教

练员）按所带训运动员获得名次奖励标准的 40%累计计发。

（二）球类集体项目：主教练（或带训教练员）按所带训运

动员获得名次奖励标准的 100%计发。

（三）双计分运动员、其他地区交流到我区、代表我区参赛

运动员、协议计分运动员的主教练（或带训教练员），按第十七

条（一）（二）款规定标准的 40%计发。

（四）助理教练（以正式任命文件为准）的奖金，按带训教

练或主教练奖金的 60%计发。

（五）对培养输送我区运动员（即该运动员代表我区在市以

上注册）到国家队、省队、市队并参加省级及以上竞赛（在本办

法规定的奖励范围内的赛事）的教练员，按培养运动员输送至市

级及以上优秀运动队的时间实行区别奖励（从运动员被市级及以

上优秀运动队正式吸收时间开始计算，按自然年计算。正式吸收

时间以市级及以上优秀运动队的接收单位出具的证明材料为准）：

1.初始注册教练员输送至上级运动队 10 年以内（含 10 年）

的，按所输送运动员奖金的 40%计发，直接输送教练员输送至上

级运动队 10 年以内（含 10 年）的，按所输送运动员奖金的 20%

计发；

2.输送至上级运动队 10 年以上的，不再计发奖金；

3.输送教练员应当在所培养的运动员获奖或受表彰之日起，

一年内提出申请。逾期未申请视为自动放弃。



（六）教练员在同一项目中，只能为主教练（或带训教练）、

助理教练中的一个职务，不能同时申请两个及以上职务的奖励；

初始注册教练、主教练（或带训教练）和直接输送教练可以是同

一人，可以同时申请初始注册教练、主教练（或带训教练）和直

接输送教练奖励金。

第四章 奖励申报与发放

第十八条 奖励申报表由组织参赛的单位或运动员初始注

册单位填写，经区文体服务中心进行初审，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核定后，汇总报区财政局纳入第二年预算，经区人大审议通过

后，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根据预算发放。在收齐奖励申请材

料后，区文体服务中心进行初审的时间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

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进行核定及批复发放的时间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

第十九条 奖励申请材料包括：

（一）运动员注册登记表（省、市、区运动员注册系统）；

（二）奖励申报表；

（三）比赛通知；

（四）竞赛规程；

（五）秩序册；

（六）成绩册或获奖证书；



（七）个人身份证及银行卡复印件。

申报者应提供材料原件以供验证，并提供复印件供初审单位

留存。

第二十条 奖励申报应当在获奖或受表彰之日起，一年内提

出申请。逾期未申请视为自动放弃。奖励申报受理时间为每年的

4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

第五章 监 督

第二十一条 申报单位须确保所提交相关材料的真实性，不

得弄虚作假。提交虚假材料的，一经核实，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给予申报单位通报批评，并由申报单位追回向涉事人员所发

放的奖励。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二十二条 参赛运动员、教练员（组）须严格遵守反兴奋

剂的相关规定，不得服用兴奋剂。凡因兴奋剂问题或其它违反赛

会规定而被竞赛组委会取消成绩的，一经核实，由区文化广电旅

游体育局取消其初始注册资格，并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予以

追回，对涉事人员作出相应处罚。

第二十三条 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应建立健全体育竞赛

奖励档案资料。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专有名词解释说明：

（一）初始注册教练员：指运动员首次在市、区运动员注册

系统注册时的带训教练员。

（二）双计分运动员：在我区注册的运动员，代表其他地区

参加本办法奖励范围内的赛事，且获得相应名次；或在其他地区

注册的运动员，代表我区参加本办法奖励范围内的赛事，且获得

相应名次，直接视为双计分运动员。双计分运动员所获得的项目

成绩均按双方各得 50%计算。相同项目只允许与一个单位进行双

计分。

（三）协议计分运动员：在我区注册的运动员，与其他地区

签订协议，并代表接收单位参加本办法奖励范围内的赛事，且获

得相应名次；或在其他地区注册运动员，与我区签订协议，并代

表我区参加本办法奖励范围内的赛事，且获得相应名次，视为协

议计分运动员。协议计分运动员所获得项目成绩按协议规定的比

例计算。一个项目只能与一个单位进行协议计分。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所涉内容，国家、省和市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二十六条 残疾人运动员奖励办法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坪山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负责解

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实施，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关于印发《深圳市参加亚运会相关人员奖金奖励方案》

《深圳市参加全运会相关人员奖金奖励方案》《深圳市

参加省运会相关人员奖金奖励方案》的通知


